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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速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异常包裹处理条例

第一章 包裹丢失赔偿条例
1.赔偿条件
如果包裹在我司操作处理过程中发生丢失或损毁，由我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如果包裹在交给相应承运机构（邮政机构、快递公司、航空公司或船公司等）之后、到达包裹收件人之前发生丢失或损毁，赔偿责任在于相应承运机构，我司将协助客户进行索赔，但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客户应在规定的时限范围内（见下面第4条）提出赔偿申请，并向我司提供包裹收件人未收到包裹的书面证明、退款证明及包裹货值证明。

2.赔偿金额
各类邮政小包（含香港小包、中邮小包、荷邮小包、瑞邮小包等）的赔偿金额为运费的两倍，并退回运费；FBA专线在上网前丢失或损毁的，由我司按人民币40元/公斤进行赔偿，并退回运费；其它包裹的赔偿金额为客户在我司物流系统中录入的申报价值或该包裹所含产品实际价值（即客户所提供的有效购买凭证和发票等所显示的价值），二者以较低者为准。各类包裹的赔偿金额均有上限限制（见下面第3条）。非我司原因造成的包裹丢失或损毁，赔偿金额及赔偿期限以相应承运机构的赔偿规定及实际处理进度为准。

3.赔偿上限
邮政挂号（含香港挂号、中国挂号、荷兰挂号、新加坡挂号、瑞士挂号、瑞典挂号等）单票包裹最大赔偿金额不超过100元人民币；国际快递（含EMS、DHL、UPS、Fedex、TNT、空邮包裹、香港Speedpost等）单票包裹最大赔偿金额不超过100美元；国际专线（含美国专线、英国专线、加拿大专线、澳大利亚专线、俄罗斯专线等）单票包裹最大赔偿金额不超过300元人民币；FBA专线（空派、海派及铁派）单票包裹最大赔偿金额不超过100美元。如客户包裹货值较高，由客户根据需要自购保险。
4.查询及赔偿时限
邮政挂号的查询及赔偿申请需在交寄包裹后3个月内提出（荷兰挂号须在交寄包裹后50天内提出），逾期提出的查询及赔偿申请，邮政机构将不再受理；国际专线（含美国专线、英国专线、加拿大专线、澳大利亚专线、俄罗斯专线等）、国际快递（含EMS、DHL、UPS、Fedex、TNT、空邮包裹、香港Speedpost）及FBA专线的查询及赔偿申请需在交寄包裹后1个月内提出。应由我司作出赔偿且符合赔偿条件的，我司在接到查询及赔偿申请后1个月内作出赔偿；应由相应承运机构作出赔偿且符合赔偿条件的，赔偿时间以相应承运机构的处理时效为准，我司协助客户沟通并提交所需的投寄证明、货值证明等材料。邮政挂号的查询及赔偿时效一般为1至6个月，国际快递、国际专线及FBA专线的查询及赔偿时效一般为1至2个月。
第二章 包裹错发赔偿条例

1.赔偿条件
如因我司操作原因造成包裹错发，包括未按客户要求更改正确地址、未按客户要求发出正确的包裹、未按客户要求扣留需要扣留的包裹（仅限在包裹离开我司前提出扣件要求的），由我司承担赔偿责任。

2.赔偿金额
我司将退还已收取的相关邮费、快递费及处理费，并承担退回包裹或向正确地址转发包裹所实际产生的平邮邮费。经我司确认包裹无法退回或转发的，由我司按第一章《包裹丢失赔偿条例》进行赔偿。
第三章 更改运输服务、投寄地址 及 扣件服务
1.更改运输服务或投寄地址
客户将包裹交接给我司后，如需要更改运输服务或投寄地址，须在交寄当天21点之前书面通知我司操作中心进行更改。晚于该时间通知的，我司只可尝试更改(不保证100%更改成功)。如更改成功，国际小包我司将收取2元/票的操作费，国际专线、国际快递及FBA专线我司将收取3元/票的操作费。如产生其它额外费用的，由客户承担。
3.扣件
客户将包裹交接给我司后，如需要扣留不发，须在交寄当天21点之前通知我司操作中心进行扣件。我司将退还相应邮费及挂号费，但不退还处理费。晚于该时间通知的，我司只可尝试扣留(不保证100%扣件成功)。如扣件成功，我司将收取10元/票的扣件操作费。如产生其它额外费用的，由客户承担。
注：仅针对邮政挂号、国际快递、国际专线及FBA专线提供更改运输服务、投寄地址及扣件服务。普通空邮件不提供上述服务。
第四章 包裹退回及费用

1.香港邮政普通空邮件及挂号空邮件如因投递不成功(如因地址不完整、地址错误、无人签收、海关退回等)造成的退件，我司将从香港进口进深圳退回客户，并向客户收取50元/公斤（最低5元/件）的退件费，以补偿我司进口的费用。如客户放弃退件，请在交寄时向我司作出声明，并在录入包裹数据时选择放弃退件，未声明则视为客户同意在发生退件时支付相应退件费用。其它外邮小包（包括荷兰邮政、瑞士邮政、瑞典邮政、新加坡邮政等）退件费为60元/公斤（最低5元/件）。
2.从国外寄回到我司香港地址的包裹(如因质量问题、寄错产品、退货等)，如需我司在香港代收并进口，我司将收取50元/公斤（最低5元/件）的退件费，以补偿我司进口的费用。这种情况下，我司建议客户协调国外寄件人直接将包裹寄到大陆的地址，以节省从香港进口的费用及时间。

3.国际快递（含EMS、DHL、UPS、Fedex、TNT、空邮包裹、香港Speedpost等）及国际专线（含美国专线、英国专线、加拿大专线、澳大利亚专线、俄罗斯专线等）如因投递不成功（包括地址错误、收件人拒收、收件人拒付关税、海关退回等等）造成退件，由客户承担全额费用。如因版权等问题产生罚款、销毁等额外费用，亦由客户全额承担。

4.所退回包裹，我司将在系统中作登记，请客户在包裹管理->查看包裹->退回深圳中查看，并及时向我司索取退件。自登记之日起，我司负责为客户免费保管退件30天，逾期未认领的退件视为客户默认放弃，我司不再负保管责任。
第五章 包裹无包装、重量超重、体积超大、包装不合投寄规范等异常情况的处理
客户所交寄的包裹，如因无外包装、重量超重（超出最大重量限制）、体积超大（比如国际小包最长边超出60CM）、包装不合投寄规范（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包装材料，如原木、黄色封箱胶等），导致无法开单出货的，我司将退回客户重新处理。如客户委托我司协助处理，且我司确认可按客户要求处理的，由我司操作部同事进行打包、包裹分拆、更改外包装尺寸、更换包装材料等操作。我司除加收所使用的材料费外，按如下标准收取打包费（重量以我司开单的计费重量为准）： 
	包裹异常情况
	收费标准
	最低收费
	最高收费

	国际小包加外包装(信封、胶袋)，并由我司打印粘贴地址标签
	2 元/件
	2 元/件
	2 元/件

	国际专线及国际快递加外包装(信封、胶袋、纸箱)
	2 元/公斤
	5 元/票
	50 元/票

	超重量或超体积，一票分拆成两票或多票
	2 元/公斤
	5 元/票
	50 元/票

	专线及快递件更换包装材料，如拆除原木、更换纸箱
	2 元/公斤
	5 元/票
	50 元/票

	拆除违规使用的黄色封箱胶(目前限于大陆Fedex)
	2 元/公斤
	5 元/票
	20 元/票

	违禁品处理，如挑出电池、液体，或去除LOGO后重新发货
	2 元/个
	5 元/票
	100元/票


注：
1.上述费用为打包操作费，如使用额外包装材料的，将另计收材料费。
2.交由我司打包、分拆包裹、更改包装的，仅限于使用信封、胶袋、纸箱作为主外包装材料，辅助以封箱胶；对于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包装变形、损坏，我司不承担相应后果。
3.如有必要，我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收费标准进行酌情调整。
4.上述未涉及的包裹异常情况，我司另作补充。
5.上述服务仅限于我司可提供服务的范围之内，对于我司无法满足的额外要求，请客户自行处理。
第六章 免责条款

1.出境前海关检查或扣留
包裹通关时被海关打开包装检查，可能导致投寄延误、包裹丢失、包裹内物品（全部或部分）丢失或损坏，甚至因违反海关通关条例被海关查扣或销毁。我司不承担因此所产生损失的赔偿责任。交寄敏感货渠道包裹（如UPS敏感货渠道、DHL敏感货渠道、专线敏感货渠道）在出境之前被海关查扣，我司赔偿标准为每公斤人民币40元，并退回运费。如客户违规交寄禁、限寄物品被海关查扣或销毁，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目的地海关检查或扣留
除明确声明双清包税的专线服务外，其它所有渠道的包裹如在目的地海关遭遇海关检查或扣留，我司除协助提供海关要求的文件外，包裹的延误、查扣、销毁等损失均不在我司可控范围之内，我司不提供任何承诺或赔偿。双清包税的专线服务由我司负责目的地清关，但如因侵权问题或因产品不符合目的地海关相关规定造成海关查扣的，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且保留向发货方追偿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的权利。
3.其它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拒力量、自然原因或因政府机构特殊情况造成包裹延误或损毁的，乙方将尽力协助客户将相关损失降到最低，但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4.退件丢失或损坏
我司会将收到的退件原样退回客户。由于退件退回过程不在我司可控范围之内，退件如有损坏或包裹内物品有丢失，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5.查询及索赔未果
对于非我司原因造成的包裹丢失或损毁，我司将协助客户向相应责任方进行索赔并反馈索赔情况，但索赔进度及结果不在我司可控范围之内，我司对可能出现的处理延误或索赔未果不承担责任。普通邮件（香港空邮、中国空邮等非挂号小包）及中国邮政e邮宝不提供查询及索赔服务。
第七章 附则

1.本条例未定事宜，经补充修订后另行公布。

2.本条例自2009年08月01日起生效，最后一次修订日期为2018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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